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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奥特佳 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2239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62 

 

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归还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

并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 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于近日归还了前次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

款 241,924,832.04元。同时，根据股东大会决议，将剩余募集资金

合计 257,016,210.41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。详情如下： 

一、前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

2016年 10月 20日，本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股份购买

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，共募得配套资金总额 330,735,044.40元，扣

除各项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21,055,229.72元（以下简

称募集资金）。 

2018年 8月 20日，因募投项目进展缓慢，闲置募集资金额较大，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

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

的议案》（详见 2018 年 8月 22 日发布的 2018-074 号《关于使用部

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），同意公司使用上述闲

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.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使用期限自

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。公司独立董事、保荐机构华

泰联合证券均出具了明确的同意意见。公司共据此实际使用闲置募

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44,549,832.04元，期间共归还 2,625,000元,

余 241,924,832.04元未归还。 

二、股东大会决议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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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，公司董事会判断相关募投项目市场状态不佳，继续投

资将造成募集资金的浪费和企业资源的损失。为此召开了第五届董

事会第六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终止募投

项目并将剩余募投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。2019年 6月 26

日公司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终止募投项目并将

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（详见 2019年 6月 27日发布

的 2019-048 号《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》），同意公

司将 2016年募集配套资金的全部剩余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。 

三、募集资金归还受到客观不利条件的限制 

本公司因股东王进飞私刻本公司印章并冒用公司名义签署担保

或贷款协议，而被卷入相关债务纠纷，引发多起诉讼，案涉债务本

金高达 7亿余元（详见 2018年的 079号、091号、094号、097号、

104 号、108 号等公告）。部分诉讼的原告向法院申请对本公司财产

实施保全措施，冻结了包括募集资金账户在内的多个银行账户。 

公司原定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

资金，并按股东大会决议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。但由于多个募集资

金账户因王进飞系列案件被冻结，资金一旦归还，将被立即冻结，

公司无法使用，且面临着该系列案件中其他大额诉讼原告的潜在冻

结威胁和诉讼失利的扣划风险。 

面对他人私刻公章引发的无辜诉讼，为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

权益，保障募集资金安全，避免资金损失，本公司在已获得股东大

会批准相关资金永久性补流的前提下，暂未归还暂时性补充流动资

金，拟于诉讼结束、银行账户冻结威胁解除后再行归还并永久补流。 

四、归还补流资金并用于永久性补流 

5月 7日，公司收到王进飞私刻本公司印章所引发的多起案件中

最后一起案件的法院裁定，全部案件了结，本公司均不承担任何法

律责任（详见 2020 年 5 月 8日发布的 2020-059 号《关于重大诉讼

事项结果的公告》）。至此，相关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的风险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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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日，公司筹集资金 241,924,832.04元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，公司

归还募集资金的义务已经履行。同时，按照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

决议，公司将上述归还的资金连带前期被冻结的募集资金，即全部

剩余募集资金，总额合计 257,016,210.41元正式永久性补充流动资

金。 

根据法规要求，本公司承诺自此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

12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备查文件：归还募资集资的入账记录 

 

 

 

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14日 


